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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住房政策：一个最佳实践典范?* 

比约恩·埃格纳博士 Dr. Björn Egner 

1. 引言：住房政策源于住房短缺 

作为战败的一个直接后果，德国面临许多大挑战。战

争的一个主要后果之一，就是在这个被打败的国家里

工业企业生产设备、基础设施和公共房屋被大量拆除

或破坏。由于盟军对德国城市的大轰炸，有900多万

德国平民被疏散到了农村地区。在德国位于东欧的大

部分领土事实上被波兰和苏联吞并之后，又有1200万

人从那部分乡下地区逃出来，逃至德国的核心地带。

总之，有大约2100万人在寻找一个新的住所。这些数

字在1946年的人口普查中得到了验证，当时西部的三

个占领区的同盟国（美国、英国和法国）统计得出有

1370万户家庭，而当时住房单位存量仅820万套，结

果是有550万户家庭缺少住房单位。 

战后，西占区的盟军政府立即采取了短期措

施，来应对住房紧缺问题。在三个西占区于1949年建

立了新的联邦德国之后，大多数政策议题的主权被转

移给了新选举产生的联邦德国的议会。德国政界立即

决定实施被称为“住房统制经营(Wohnungszwangs-

bewirtschaftung)”的严厉的短期措施，它包括对现有

租户的强力保护，具体包括：事实上禁止租赁合同的

取消，租金由国家规定，以及把私房单位公共配置给

那些需要住所的人。此外，德国政界也就某些长期措

施做出了决定，以便确保新建立的共和国的社会和

平。大多数后来运用的住房手段与联邦德国初建时的

社会状况紧密相关，而且，其中三种手段甚至在1990

年两德统一之后被沿用下来。本简报文章将描述德国

住房政策的方案，主要关注德国政府为应对二战后住

房市场状况所采取的四种手段（第二部分），它们表

明，德国如何在短短10年里成功建成670万住房单

位，从而至少从数字上看，消除了德国住房大量紧缺

的问题。在简短讨论不同类型的手段之后，本文聚焦

于两种建设新住房单位的手段，也就是论述私宅补贴

（E igenhe imzu l age）计划与社会保障住房建设

（Sozialer Wohnungsbau）计划及其相应的对解决住

房问题的贡献（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在最后简短

的结论中，将展望德国住房政策的未来发展情况（第

五部分）。 

 

2. 德国的方案：一个政策领域，四种手段  

德国住房政策由四种主要的政策手段建立，它们有着

不同的政策目标、使用不同的规制方案，且针对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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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不同的行为体群体。 

至今最长期的手段是租赁法，它被编纂入了德

国《民法典》第535条至580条，但是，它深植于

1917年和1923年的老法。目前的租赁法的规定本质

上是规制型的，它们在有关住宅合同的情况里，缩减

了载入《民法典》的、市场行为体之间订立合同的普

遍自由。例如，它们限制了解约的可能性，以及限制

了租金以外的手续费，并规定了人们如何能加入现有

的合同中。租赁法是当今政治讨论中一种有争议的手

段。租赁者协会大力支持现有法律，并称它是“均衡

的、公平的”，而业主协会则强调契约自由以及私人

财产权的重要性。因此，租赁法是一种不同社会群体

相互冲突的政策手段 (Heinelt/Egner 2006: 212f.)。 

第二种手段是住房补助金(Wohngeld)，它作为补

贴支付给符合法律规定的特性一览表的人员。补贴领

取人必须是一间公寓或一栋房屋的承租人；在特殊情

形下，居住其自有的公寓或房屋的业主也可以领取这

一补贴。每月支付的补贴数额取决于住房单位的大

小、居住者人数（包括小孩）、家庭成员的收入，以

及承租人与房东和房屋单位所在地区（政府部门）之

间的合同中确定的租金。概测一下可以说，住房补助

金支付给了低收入人群、高租金的高度城市化地区的

人员，以及有着大的空间需求的人员（例如有着众多

小孩或老年人的、共同居住在同一住房单位内的家

庭）。这种手段的意图在于使得人们能够提供住房给

自己，这些人否则负担不起，这意味着，国家使用公

共资金来提高私人购买力。在2008年，约有56.9万户

家庭领取了住房补助金，这相当于所有私人家庭的

1.4%1。 

两种目的在于建造额外住房单位的手段是私宅

补贴和社会保障住房建设，它们将在以下两个章节详

细论述。 

 

3. 私宅补贴：试图把住房所有权扩大到中产

阶层  

至今最大的补贴计划之一是德国的私宅补贴，它是

1949年启动的，最后在2006年废除了。它针对的要

么是那些打算建造新的住房单位的人，要么是那些打

算购买现有住房单位的人，但是，实际上只有当住房

单位不是预定租出去，而是业主自己居住的时候，才

支付私宅补贴。政府的目标在于，在中产阶层中扩大

住宅和公寓的所有者群体。 

一直到1995年，私宅补贴是基于税款减免。一

般情况下，用于建造或购买住房单位的私人支出可以

从应纳税所得中扣减，扣减额延展期为7年。这一手

段有利于高收入、高税负的人，他们若建造或购买昂

贵的房屋，可以显著降低税负。这一政策在近50年的

时间里从未遭遇挑战，但是在1995年，保守党政府把

这个计划进行了修订，修改为一种与纳税脱钩的补

贴。从1996年以来，私宅补贴只支付给最高年收入为

8.2万欧元以下的人（一对夫妇最高年收入则为16.3万

欧元）。每多一个孩子，前述最高收入额标准提高3

万欧元。最高的私宅补贴为2万欧元，等额分期在8年

时间里支付，倘若住房单位的价格超过了5.1万欧

元。每多一个孩子，私宅补贴每年另支付767欧元。

倘若房屋符合特定的低能耗房屋标准，或者供暖系统

升级以保证节能，就支付额外的奖励（每年最多500

欧元）。随着补贴计划的修订，与旧计划相关的支出

显著下降，而作为交换，与新计划相关的支出增长了

（见图1）。作为修订的一个影响，从1999年以来，

用于私宅补贴的总支出降低到了约每年100亿欧元。 

1998年，保守党（基民盟/基社盟）与自由党

（自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被以前的反对党即社民党

和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所替代。新的联合政府试图在

2000年废除私宅补贴计划，但是未能在德国的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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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参议院）取得多数票；在上院，保守党和自由

党阻挠了这一企图。2003年，新的私宅补贴计划的支

出超过了110亿欧元，从而达到了其资金最高峰。

2005年，社民党和绿党组成的联盟在大选中失利，由

两个大党（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组成新的大联

合政府；这个大联合政府决定彻底废除私宅补贴，并

在2006年实施了这一决定，这可以从此后用于私宅补

贴的支出大幅下降中看出。 

鉴于大联合政府在上下两院（联邦议院和联邦

参议院）均拥有多数席位，因此，在立法方面没有任

何问题。但是，为什么德国政治家们废除了一项很久

以前设立的计划？首先，该计划到最后被认为太过昂

贵，而其结果却不那么重要。研究已经表明，私宅补

贴所希望取得的影响，即把住房所有权带给中产阶

层，未能实现，而且，与向该计划投入了大量投资相

比较，这个手段不是很有效率。在提供私宅补贴50多

年后，在德国，生活在自有住房中的人的比例仍然是

欧洲国家中最低的。在德国，只有43%的住房单位为

其各自所有人居住，而这个比例在所有其他国家要显

著高得多（见表1）。 

某些批评者还证明，私宅补贴没有显示出其设想

中的政策结果，这是因为它未能有利于指定的目标群

体，这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1）收入门槛定得过高，因此，那些购买了或

建造了住房单位的人申请私宅补贴只是作为意外收

益。 

（2）私宅补贴数额对于中低收入阶层而言太少

了，而对于那些没有补贴就没有能力建造或购买一个

房屋单位的人而言，在他们的收入之上增加一笔补

贴，他们仍然负担不起建房或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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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私宅补贴计划的支出，1993年至2010年，单位：10亿欧元 

来源：德国财政部《补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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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补贴有利于建筑用地要便宜得多的农村地

区。研究表明，“私宅补贴在房屋价格高企的核心区

域影响很小，尤其是对中低收入家庭影响甚微”(BBR 

2002: 22)。这意味着，那些应该得到扶持以便建房或

购房的人，也就是中等阶层或城市区域人员，未领取

这一私宅补贴；而大多数来自农村地区的人，利用这

一公共扶持资金，在乡村廉价的建筑用地上建造新住

房。 

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声音表示支持延续发放

私宅补贴。正如胡贝特·海内特（Hubert Heinelt）和

埃格纳（Heinelt and Egner 2006: 213f.）所指出的，

社会中有足够的行为体在依靠数量的优势和影响力为

这一手段辩护，但是，他们在为何以及如何捍卫这一

手段的问题上分裂了：某些人强调私宅补贴的“社会

特征”，却未能解释为何公共机关应扶持这些人建造

新住房，毕竟他们即使没有这一税收融资的扶持资金

也有能力建好房；其他人则论证说，这一手段的主要

目的在于通过提供一个较为廉价的住房给他们，来

“培育家庭”；另有一个群体强调私宅补贴是建筑业

的需要，以避免该行业中的失业问题。由此一来，私

宅补贴的支持者们未能组成一个强有力的社会联盟，

以便捍卫这一手段。最终，2005年至2009年任期的

大联合政府遵循它们的联合执政协议，废除了旧的私

宅补贴计划，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一体化的方案。

从2008年以来，购买了或建造了一个住房单位的人可

以声称，这个单位是他们的私人组合退休金的组成部

分，由此可以让联邦政府提供额外的资金。但是，由

于这一新型的公共资金提供，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方向

上，均无法再和以前的补贴相比较，因此，德国的私

宅补贴计划事实上被终止了。 

 

4. 主要手段：社会保障住房建设 

德国住房政策的主要手段被认为是社会保障住房建

设。1950年颁布的首部《社会保障住房建设法》公开

宣称，社会保障住房建设是各级政府，即联邦政府、

各州政府以及自治市政府的任务，其目的在于“消除

住房短缺问题”。在2001年的社会保障住房建设大改

革之前，社会保障住房建设是如下设置的： 

这一手段直接针对住宅建设公司或建造新住房

单位的人员，向它们/他们提供公共联合融资。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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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若干国家里的自有住房比例 
 

 

来源：EMF 2010: 73. 

 国家  年份   自有住房比例（%）  

德国  2002 43.2 

奥地利  2009 56.2 

荷兰  2008 57.2 

法国  2007 57.4 

英国  2007 69.5 

希腊  2009 80.0 

意大利  2002 80.0 

西班牙  2008 85.0 

欧盟27国平均值    68.2 

俄罗斯  2003 63.8 

美国  2009 67.2 

土耳其  2000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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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联合融资主要由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来实现，它

们（在费用分担模式框架内）可最多支付80%的费

用，既包括用于地区开发的成本（Erschl ießungs-

kosten），也包括建设费用。但是，公共资金的提供

是与签订一份合同联系在一起的，在合同中，住宅建

设公司同意遵守某些为补贴接收人做出的规定。 

首先，新建住房单位的使用是留给有获取廉价

住房需求的人员，例如，失业人员家庭或低收入家

庭。有资格获取这类住房的人员是拥有一份住房资格

证书（Wohnungsberechtigungsschein）的人，该证书

是由地方行政机关颁发的，它规定，该证书的持有人

有资格居住在一个由社会保障住房建设计划共同融资

的住房单位中。 

其次，由公共资金共同融资的住房单位的所有

人，必须把租金计算为“最低租金”（也译成本租

金，Kostenmiete），意即每月最高租金相当于由住房

单位造成的日常费用（运行费用）。这一“最低租

金”对一个在住房开发商和政府之间合同里确定的时

期有效，在大多数情况下为20年或30年。这意味着，

这类住房的所有人在这一“合同期”内不能从这些住

房单位中获利，但是，在合同期到期后，公共融资的

住房单位可以作为通常的经济商品出租或交易。 

参加社会保障住房建设计划的另一个激励机制

是为非营利的住宅建设公司设立的，它们拥有“住房

公益”(Wohnungsgemeinnützigkeit)提供商的特殊地

位。倘若它们能够证明它们在合同到期后的时期里从

社会保障住房建设计划中获得的利润将被再投资到新

的社会保障住房建设中，则这些利润被排除在征税范

围以外。这一特权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被废除了

(Jaedicke/Wollmann 1991: 432)。 

总之，德国政界在联邦德国建立的最初年份里

决定共同为不动产的建立融资（或换句话说：“投资

于具体物”），而不是向租户或建设项目组织者提供

间接的补贴，促进了私人资本甚至在社会保障住房部

门的投资。事实上，从开始提供公共联合融资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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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在社会保障住房建设计划中建成的单位数，单位：千 

来源：联邦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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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由私人投资者建立的住房单位的份额在持续上

升（参见表2）。 

在私营部门以外，德国有着非营利住房供给业

的传统，该非营利住房供给业在20世纪70年代末由大

约1800家公司组成，这些公司多半为市政府所有。尽

管公共部门经常能感受到它们对德国住房政策的强大

影响，它们最大的市场份额仍然可以在大城市中被确

证，但是与20世纪70年代的大城市中约30%的长期最

高点相比，已经下降了(Kujath 1988: 129 und 134)。 

在通过这一手段利用公共补贴的第一个10年

里，在德国建成了670万住房单位，其中55%是公共

联合融资的。社会保障住房建设手段最终在2002年被

废除了，并转为了当年的一种新手段。在这之前，从

1950年到2000年，在德国新建了2130多万住房单

位，其中有900万住房单位（42%）是公共联合融资

的。这突出了社会保障住房建设计划对德国社会的巨

大影响。倘若把用于私宅补贴和社会保障住房建设计

划的公共支出互相比较，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的不同。

用于德国社会保障住房建设计划的平均支出显著低于

用于私宅补贴的平均支出：每年投入到社会保障住房

建设计划的支出为大约24亿欧元，而私宅补贴在大部

分年份里每年配置的资金大约为100亿欧元。 

正如图2所描述的，社会保障住房建设手段无疑

可以被描述为一个成功故事，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

更是如此，与这一手段相关的所有单位中有近三分之

二是当时建成的。在20世纪60年代末，下降趋势清晰

可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保障住房建设领域

的行动鉴于保守政府在1982年上台掌权而实际上结束

了。除了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达到一个小高峰之后─

─当时德国东部的现有公屋的翻新整修列上了议事日

程2。社会保障住房建设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

满了，当时每年新建单位数低于5万。 

政府更迭后保守党政府掌权，不是这一总体上

成功的手段被放弃的唯一原因。德国政界得出了这样

一个结论：如今，可能除了一些大城市和城市区域

（在那里，对住房的需求很高，且需要进一步的社会

保障住房建设）以外，存在着一个住房部门适当运作

的市场。一般而言，住房存量被认为足以满足德国国

内寻找住房的人的需求。事实上还有两个放弃这个计

划的理由。在经历了德国国内大迁移之后，即人们从

德国东部流动到德国西部以及从农村流动到城市（或

至少是流动到大都市区域），社会保障住房建设这一

手段到最后被认为对于处理移民迁移议题而言不够灵

活。社会保障住房建设计划也显示了一些社会阴暗

面，因为这些社会保障住房集中在大城市，作为高密

度的公寓楼，居住其中的是社会地位低下的居民以及

失业人员、外国人或低收入人群，这些公寓楼因而被

称作“麻烦地区”（社会焦点，sozialer Brenn-

punkt），“麻烦”包括犯罪率日增、破坏行为盛行

以及其他消极影响，这会把富裕人员从相关居住区赶

走，由此甚至进一步损害这个居住区的声誉。 

总之，社会保障住房建设计划被认为是德国住

房政策中一种“逐步被淘汰的模式”。当社民党和绿

党联合政府于1998年上台执政时，发起了社会保障住

房政策的一场变革。最终在2001年，原有的《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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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由私营部门建立的住房单位的份额 
 

 
来源：Bartholomäi 2004: 25. 

年份  私营部门份额  
1950 64% 

1960 76% 

1970 83% 

1980 91% 

 
 
2 事实上，1990年两德重新统一后建成的社会保障住房单位中有39%是在德国东部建造的，但那里的人口仅为德国总人口的20%（2009年

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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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住房建设法》被《建房促进法》 ( W o h n b a u -

förderungsgesetz)所取代。在该法中，政府承认，在

社会保障住房建设中大笔支出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且

原有计划几乎已经达到了向德国社会的绝大多数社会

阶层提供住房的目标。因此，新法瞄准的是“剩余需

求者”，例如，那些即使公共机关支付住房补助金

（该补贴足以找到合适的住房）仍不能为自己提供住

房的人。如今，计划的焦点群体显著收窄了，而且提

供公共资金的目的在于确保以前各扶持计划所取得的

成果，而不是建造新的住房单位(Georgakis 2004: 

63)。这意味着，《建房促进法》主要被用来整修以

前各扶持计划建造的建筑物，或用来整修城市中有大

比例公共融资住房的居住区。作为城市中一般租金水

平控制手段的“最低租金”规定被彻底废除了，目的

是为了让公共住房对投资者更有吸引力。 

在过去几年，在彻底重新安排这一手段之前申

请社会保障住房建设计划的一个重要区域是一些大规

模项目，诸如汉诺威的克罗恩斯贝格区，它们是遵循

汉诺威2000年世博会规划的。在这一特殊案例情形

下，一个联邦州（下萨克森州）的社会保障住房建设

预算的大部分资金被集中于一个大型项目，以便避免

住房市场由于预计世博会期间会有成百上千名辅助工

人涌入汉诺威而造成住房市场紧张。在这个项目的框

架内，公共资金被用于社会保障住房建设，但是，与

社会保障住房建设相挂钩的某些（一般是强制性的）

规定被忽略了。在相当大比例的住房单位，那些有资

格享有社会保障住房的人的收入门槛被提高到了原有

数额的200%，以至于中产阶层的人员也有资格在克

罗恩斯贝格区入住社会保障住房单位。而且，市政当

局分配房屋的权限局限于75%的社会保障住房单位，

剩下的25%的单位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这两个在申

请社会保障住房的办事规则上的变化，主要是为了在

新开发的城市居住区里形成来自低收入阶层租户和来

自中产阶层租户之间的“健康混合”，这应避免过去

所犯的错误，即把大量弱势居民聚居在一个人口稠密

的城区（克罗恩斯贝格区项目的更详细介绍，参见

Egner 2005: 111f.）。 

 

5. 结论 

总体上，德国住房政策的“具体”部分聚焦于公共创

造的对私人投资的激励措施。为奉行这一战略，主要

把资金投向两种中心手段，一是旨在增加私人所有和

居住的住房和公寓的私宅补贴，二是用于建造大量公

寓楼的社会保障住房建设计划，连同其针对大众市场

的经补贴的房租。这两种手段均是20世纪50年代启动

的，而且两者也均是在进入新世纪后不久被彻底废除

的。但是，这两种手段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社会保

障住房建设这一手段无可争议地被证明是一种良好运

作的、解决问题的手段，它迅速摆脱了二战后的住房

短缺问题，并改善了住房市场的总体状况。在这个政

策领域的所有社会行为体都赞同，社会保障住房建设

这一手段在当时引入是适当的，而且是有效果且也有

效率的，这是因为它借助公共财政，用相对低的成本

建成了大量住房单位。另一方面，社会行为体对于私

宅补贴的观点是分裂的。从它与社会保障住房建设这

一手段的直接比较来看，它被证明是更为昂贵，效率

却更低。 

此外，某些人声称，私宅补贴具有社会不均衡

特征，因为它把税金从穷人处转移到了那些想要成为

自住用住房所有者的中产阶层身上。因此，有不同的

原因需要废除这两种手段：私宅补贴被废止，是因为

它的拥护者没有能力在需要整固公共财政的情况下来

捍卫这一手段；社会保障住房建设计划被废止，主要

是因为它已经达到了其最终目标，即为大众市场提供

人们负担得起的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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